
行政立法高效互動 務實有為不負眾望
第八屆立法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行政長官

李家超率領多位高官一齊出席。此次會議聚焦宏
福苑火災善後和制度改革，政府推出一系列修例
與新措施，積極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樓宇安全的關
切，踐行了習近平主席對特區政府抓緊落實災後
工作的要求。全體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積極建言獻
策，展現了高水平問政的特徵。新年新希望，立
法會首次會議向各界展示了 「愛國者治港」 下的
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的新風貌，為進一步推動香港
由治及興、實現良政善治注入新動能。

行政長官出席新一屆立法會的首次會議，這
是香港回歸以來的第一次。這一創新舉措體現了
李家超對立法會的高度重視，以及對行政立法良
性互動、共同提升治理水平的殷切期待。去年底
發生的宏福苑火災是香港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災
難，災後支援和重建是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火
災暴露出香港樓宇管理和維修背後的制度性漏洞
和監管缺失，解決之道是制度改革和加強監管，
這離不開立法會的密切配合。第八屆立法會首次
會議聚焦宏福苑火災，配合特區政府的制度改
革，可謂順理成章。

事實上，特區政府各政策局的改革聯動成為
昨日立法會首次會議的焦點。改革措施涵蓋消
防、建築、工地安全、樓宇管理和招標制度五個
領域，展現全面、系統的改革思路。首先，政府

成立 「強化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組」 ，旨在加強消
防管理責任和執行力，檢討各持份者的法定責任
及罰則，並探索科技應用如智能監測系統，提升
整體的消防治理水平；其次，加強大型樓宇維修
工程的監管制度和力度，發展局已指示相關工程
即時整改，展現對樓宇安全隱患的零容忍態度；
其三，加強工地安全措施，修訂建築地盤安全規
例，禁止在任何建築地盤內吸煙，並檢視地盤棚
架物料的消防安全；其四，強化建築物管理制
度，包括提升法團議決工程或開支項目的業主出
席和投票門檻，加強委任代表文書及利益申報的
規管，並擴大監管部門的權力；其五，提升 「招
標妥」 的功能和標準。

縱觀今次推出的系列改革措施，處處體現
「標本兼治」 的治理思路，既着力解決當下問

題，更着重長遠制度建設。這不僅是對火災的直
接回應，更是香港治理模式的升級：從被動應對
到轉向主動預防，從各政策局的分散治理，躍升
為跨部門全面協作；從對問題的簡單回應，轉向
覆蓋調查、支援、監管、改革的全方位的行動策
略。這種跨部門聯動、高官齊上陣的高效姿態，
展示了特區政府團結一心戰勝困難、打破利益藩
籬的勇氣，體現了 「以民為本」 的施政理念，彰
顯了特區政府破解治理難題的決心和智慧。

議員的高質量議政，是本次會議的另一大亮

點。圍繞特區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舉措，議員
們無論資深還是新丁，都積極建言獻策，其中不
乏真知灼見。例如，有議員建議在消防改革中引
入AI監測技術，實時檢測樓宇安全隱患；有議員
建議加快災後重建速度，縮短輪候周期；有議員
認為政府應建立恆常的跨部門小組跟進樓宇維修
中的投訴，交換情報並組織聯合巡查行動。對於
少數宏福苑業主要求原址重建，有議員直指關鍵
痛點：一是周期漫長，二是原址拆卸重建涉及複
雜法律程序及很高的業主同意門檻；三是物業或
長期面對負面標籤，影響市場接受程度。

第八屆立法會是新選制下選出的第二屆立法
會，議員們要麼長期深耕社區事務，要麼是專業
人士，具備各方面的經驗和知識。火災發生後，
他們立即停止競選工作，積極參與到救災善後的
緊急行動中，並在巡查區內維修工程中廣泛接觸
居民及業界，對如何強化樓宇安全有了第一手資
訊和深刻的認知，這些知識和經驗將運用到未來
的立法修例工作中，這也充分反映出新選制的優
越性。

今年元旦第八屆立法會履新時，李家超對全
體議員提出 「三點期盼」 以及行政立法一起工作
的 「兩個方面」 。李家超昨日進一步表示，期待
議員既關心個別的微觀需要，亦要考慮社會整體
的宏觀利益；在反映民意的過程中，不是隨波逐

流，而是過濾錯誤信息，發揮治理者的影響
力。他坦誠表示： 「議員不同意政府的政策
時，請指出問題並提出建議，我們會重視和認
真考慮；當政府做得對的時候，亦希望大家公
道說出。」李家超的發言為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作出
了具體闡述，而立法會首次會議正好為行政立法
良性互動作出良好示範。

第八屆立法會任重道遠，除了與特區政府共
同推動宏福苑火災後的支援和重建工作，推動系
統性改革，打破利益藩籬，防止悲劇再發生；更
要和特區政府同心協力，更好履職盡責，推動香
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包括主動對接 「十
五五」 規劃、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發展北
部都會區，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

傷痛不能重演，改革不容遲緩。宏福苑火災
成為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推動制度改革的契機，
開啟了香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從李家超出席立
法會首次會議，到政策局聯動改革，再到議員的
高水平履職盡責，形成了 「愛國者治港」 下高效
協作的治理模式，這不僅有助提升香港的樓宇安
全和消防水平，保障居民的福祉，更為 「一國兩
制」 新階段下的特區治理，樹立了新的標桿。有
高效互動、務實擔當的行政立法關係，香港的高
質量發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將
獲得更好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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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夫婦：盼「樓換樓」呎價提供優惠
【大公報訊】記者易

曉彤報道：一場火災奪去了
宏福苑居民陳女士與丈夫的
家園，也讓這對七十餘歲的
夫婦陷入了居所不定的困
境。 「我們從來沒體驗過沒
房子住的感覺，真的很彷
徨」 ，陳女士和丈夫暫獲安
置在元朗的青年宿舍 「保良
局李兆基青年綠洲」 ，入住
逾兩個月，心中最大的期盼
始終是盡快獲得一處穩定、
交通便捷的長遠居所。對於
需等待近十年的原址重建方
案，她直言 「等不起」 ，更
傾向選擇 「樓換樓」 的安置
方式。

陳女士與丈夫在宏福
苑居住近四十年，持有兩個
單位，一間自住，一間作收
租用途。然而火災後，夫婦
二人被迫搬離，輾轉入住青
年綠洲。陳女士說，這裏提
供免費住宿及基礎物資，保
良局的照顧也頗為細心，
「但始終並不是長遠居所，
住得並不安心。」

「從來沒體驗過沒房子住的感覺」
特區政府早前透過 「一戶一社工」 措施，向宏福

苑業主派發問卷，收集長遠安置的初步意願。陳女士
說已經填寫問卷，她傾向將在宏福苑的一個單位採用
「樓換樓」 形式，期望可用以換購到在啟德居屋啟陽
苑單位，另一個宏福苑單位就向政府出售業權，保留

賣樓所得款項， 「啟德居屋
項目的呎價是9000多元，
與宏福苑的呎價相差有些
大，到時可能換到的單位會
細很多」 ，陳女士期望，政
府在 「樓換樓」 新居屋的呎
價上提供優惠，縮小單位面
積差距，以及明確業權收購
的付款時間，讓受災居民能
盡快擁有一個穩定、安心的
家園。

對於原址重建的方
案，陳女士坦言沒有這意
願，除了因為火災後有心理
陰影，更因為原址重建要近
10年時間，年逾七旬的夫
妻兩人擔心等不了這麼長的
時間， 「可能我到時都忘記
宏福苑是哪裏了」 。

政府早前開始向每個宏
福苑單位的業主發放每年
15萬元的租金補助，為期
兩年。陳女士說，由於家人
和朋友都住在大埔區，所以
當收到政府發放的第一筆租
金補助後，曾嘗試在大埔區

租住私樓單位，無奈租金太貴，「現在大埔的房租，都
炒到一萬五至一萬六了，有的甚至要二萬元」，兩老難
以負擔，只能作罷。

「我們從來沒體驗過沒房子住的感覺，住了很多
年不用交房租的房子，現在突然要出來找房子住，真
的很彷徨。本來房子被燒了就夠慘了，沒想到找一個
棲身之所這麼難。」 陳女士慨嘆，經歷種種困境後，
明白盡快有個可以長遠安置的居所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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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日就大埔宏福苑
的重置方案，向住戶發放問
卷收集意見。宏福苑住戶沈
先生昨日接受《大公報》專
訪時表示，自己及不少認識
的宏福苑街坊，都反對 「原
址重建」 方案，因為等候時
間太長，認為不切實際。他
個人支持選擇 「政府收購業
權」 方案，然後再因應獲得
的資金，在大埔區內購買另
一個單位居住，認為這才是
最切合住戶的利益。

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

▲沈先生與太太獲安置在過渡
性房屋 「樂善村」 暫住，他表
明個人最支持 「政府收購業
權」 方案。

▶宏福苑不少居民盼望在大埔
區內重建家園。

共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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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居民：街坊鄰里反對原址重建
「政府收購加補貼款項，可區內置業」

宏福苑住戶沈先生與太太原本住在宏
建閣，一場大火奪走了他們的家園，他們
目前獲安置在位於大埔汀角路的過渡性房
屋 「樂善村」 暫住。沈先生昨晚接受《大
公報》電話訪問，回應有關政府提出的宏
福苑的重置方案，逐一分析各方案的利
弊，表明個人最支持 「政府收購業權」 方
案。

「重建家園非一朝一夕的事」
「重建家園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

人總要向前看！」 沈先生表示，個人反對
原址重建方案，因政府已表明原址重建需
時約10年，宏福苑的不少街坊年事已高，
根本不可能等候太長時間， 「我已經73
歲，十年後便是83歲了，也不知道是否等
到。而且現在說是十年，什麼也未開始，
隨時一拖又兩、三年，到時候不止十年，
『原址重建』 根本是不切實。」 近日，外
界瘋傳一封所謂800人聯署，聲稱獲得逾
800名宏福苑住戶支持原址重建，沈先生坦
言，身邊不少街坊都反對該方案，只是不
會太高調站出來表態， 「最少，我認識的
街坊鄰里，絕大部分是反對（原址重建）
的。」

根據政府提出的建議，宏福苑業主可
選擇向房屋委員會出售業權，然後購買居
屋、綠置居或私樓；或選擇 「樓換樓」 ，
與政府以 「以物易物」 方式，換取另一個
價值相若的居屋單位。

根據香港測量師學會就宏福苑火災前
的市場成交價，估算該屋苑未補地價的單
位，實用呎價約為6000元，已補地價的單
位則約為8000元，而政府強調這個價格只
供參考，並非政府已經決定最終的收購
價。

沈先生強調，個人最希望政府收購業
權，透過該方案獲得的資金，連同外間的

捐款，用於在大埔區內置業。他坦言，明
白不論按呎價6000元或8000元計算的售
樓所得款項，均未必可以在原區購回跟以
往同樣的住宅空間， 「買不回400呎單
位，就買300呎的，重點是可以盡快可以
有一間自置單位，可以安安樂樂住下
去。」

對於政府提出將大埔頌雅路西公營房
屋用地，用於興建居屋，提供約1500個單
位，供宏福苑業主透過居屋特設銷售計劃
形式選購單位，預計最快於2029年下半年
落成。沈先生認為，該用地位置並不適合
他，所以他不會選擇。

沈先生：不贊成用公帑賠償
沈先生表示，留意到坊間有聲音關注

政府會否 「補貼太多」 ，他坦言今次事件
仍在調查，就算最終發現有關部門在 「把
關」 有責任，並不代表政府要用公帑直接
賠償給住戶， 「要分清楚，責任與賠償是
兩回事，事實上政府完全沒有責任要賠返
層樓給我們，如果最終可以（透過政府收
購業權及捐款），拿回300萬買返層樓，
已經十分難得了。」

沈先生說，近日接獲通知，與太太暫
住的 「樂善村」 可以住至今年5月， 「這裏
環境尚算不錯，但仍然希望早日重建家
園，有一個安樂窩。」

資料顯示，宏福苑火災後，截至上月
19日， 「樂善村」 共接收88戶宏福苑住戶
入住，並為他們提供居住、物資支援及輔
導等服務，房間內已配備基本生活傢具，
包括雪櫃、電視機及床架。樂善堂又啟動
了 「樂善關懷基金」 ，向每戶災民發放應
急錢及向死者家屬提供施棺助殮經濟援
助，每戶可獲3000元經濟援助，另外亦協
助死者家屬，提供施棺助殮服務，每位
10000元。

▲▼特區政府問卷提及為大埔宏福苑居民安置的選
項包括東涌居屋項目裕豐苑（上圖）及九龍灣綠置
居項目盛緻苑（下圖）等。


